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标准
棚户区改造项目审批
	1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棚户区改造项目审批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房改办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房改办住房保障管理科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贺州市八步区新风街46号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夏季：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冬季：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121609

	
	
	监督电话
	0774—5137892

	12
	设定依据
	根据2010年5月12日起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政办发〔2010〕94号）的规定：七、加强领导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编制棚户区改造规划，负责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的认定，做好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
根据2014年8月15日起实施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桂建保〔2014〕33号）的规定：二、进一步规范项目报批工作 （一）项目申报。集中成片、非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向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住房保障、房产、房改）部门申报、经核准后以市为单位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批准；城中村、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改建）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向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报、经核准后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批准。

	13
	实施对象
	申报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项目业主）

	14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自治区、设区市、县三级分级管理。

	15
	权限划分
	根据2014年8月15日起实施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桂建保〔2014〕33号）的规定：二、进一步规范项目报批工作 （一）项目申报。集中成片、非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向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住房保障、房产、房改）部门申报、经核准后以市为单位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批准；城中村、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改建）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向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报、经核准后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批准。

	16
	行使内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编制棚户区改造规划，负责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的认定，做好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

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

时限
	10个工作日。

	19
	实施条件
	根据2010年5月12日起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政办发〔2010〕94号）的规定：　
三、改造范围及工作目标
　　（一）改造范围
　　1．城市棚户区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建设的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或者改造户数在50户以上，危旧房集中连片、居住密度大、区域环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住宅室内空间和设施不能满足安全和卫生要求（无分户厨房、厕所等）、缺少室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条件和室内改造大修价值、影响城市规划实施和有碍城市景观的危旧住房小区。
　　2．国有工矿棚户区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上，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管理的建筑密度大、年久残旧、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活环境差、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或者改造户数在50户以上、危旧房集中连片的筒子楼或职工住宅区。

	20
	申请材料
	1．项目申请报告。包括项目名称、地点、性质、项目承建单位、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实物安置户数、货币安置户数）等；

2．项目涉及征拆安置（改造）方案。包括市、县（区）政府或部门批准的征收计划、补偿安置（改造）办法、建设计划、建设进度安排等内容；

3．征收补偿（改造）安置协议复印件；

4．项目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或国有土地证书（城镇旧住宅小区综合改建项目不需要提交）。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2
	审查方式及标准
	一、审查方式：书面审查。申报材料的审查标准如下：
1．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得虚构、伪造或编造事实；
2．文书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做到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不得涂改；

3．复印件均应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

4．申请材料应齐全并按顺序整理，附上封面、目录，装订成册；

5．将装订成册的纸质申报材料扫描成PDF格式电子文件，一同上报。

	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1。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是否同意项目建设的文件。

	27
	结果样本
	详见附件3。

	28
	办件类型
	承诺件。

	29
	办理形式
	贺州市房改办住房保障管理科办理。

	30
	预约办理
	可预约07745121609。

	31
	网上支付
	不可网上支付。

	32
	物流快递
	自取。

	33
	运行系统
	无。

	34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1.请求审批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申请文件（原件）应表述清楚，并加盖单位公章和文号，不应模糊表述产生歧义；
2.相关证明材料要准备充分。

	35
	责任事项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材料审核、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按时办结。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36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项目建设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项目建设申请予以审核同意的；

3．不按时完成项目建设申请审查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37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3
	1.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4.重大事项报局务会审定。
	市房改办住房保障管理科经办人

	
	2.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低
	
	市房改办住房保障管理科经办人

	
	3.反馈环节：不按时将审核结果反馈给建设单位。
	低
	
	市房改办住房保障管理科经办人

	
	
	
	
	


附件：
1.棚户区改造项目审批流程图
2.申请材料目录
3.是否同意项目建设的文件样本
附件1

棚户区改造项目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附件2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材料类型
（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

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
描述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项目申请报告
	《关于加强和规范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桂建保〔2014〕33号）的规定

	原 件
	否
	1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业主盖章
	

	2
	项目涉及征拆安置（改造）方案
	
	原件
	否
	1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业主盖章
	

	3
	征收补偿（改造）安置协议
	
	复印件
	否
	1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业主盖章
	核原件收复印件

	4
	项目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或国有土地证书（城镇旧住宅小区综合改建项目不需要提交）
	
	复印件
	否
	1
	A4纸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业主盖章
	核原件收复印件


填写说明：1.来源渠道：填写申请人自备、政府部门核发。对于中介机构或者法定机构产生的申请材料，提供该类机构业务查询及联系方式。
2.必要性及描述：填写必要或非必要，如为“非必要”的，则一并填写在何种情况下需提供该项材料。
3.签名签章要求：如提供申请材料原件的，填写本人签名或公司印章、政府或相关机构盖章；如提供申请材料复印件的，可要求在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无异”章。
附件3                                  （参考文本）                             

关于同意xx项目建设的批复
××：

你单位《关于××项目建设的请示》（××〔2013〕×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拟拆除改造××棚户区××户共××平方米，其中货币化安置××户、异地（或原址）新建实物安置××户。项目建设地址位于××，安置区域占地面积××亩，安置总建筑面积××平方米，其中安置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配套公建用房建筑面积××平方米，配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平方米。项目计划总投资××万元。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政办〔2010〕94号）的文件条文规定“城市棚户区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建设的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或者改造户数在50户以上”的条件，该项目符合政策要求，可确认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实施；且上述项目已列入自治区下达给我市的××年度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为确保按时间节点开工建设，请你公司尽快到相关部门办理各项审批手续。
××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





首问负责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事项承办科室提出审查意见（3个工作日）





市房改办副主任提出审核意见（2个工作日）





市房改办主任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2个工作日）





制发批复文件（3个工作日）





通知申请人领取批复文件





申请材料齐全，予以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全部材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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